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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0－907） 

府法訴字第 1100272578 號 

訴  願  人：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ＯＯＯ 

訴願代理人：ＯＯＯ 

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不服本縣地方稅務局 (下稱原處分機

關)110 年 7 月 2 日彰稅法字第 1100008766 號復查決定，提起訴

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本縣ＯＯ市ＯＯ里ＯＯ路 0 段 000 號地下室、

ＯＯ路 00 號及 00 號 2 樓房屋(稅籍編號：05040801001、

05040801002 及 05040801003，下稱系爭房屋），地下 1 樓使用執

照用途為「超市」面積 4,200.6 平方公尺，1 樓至 2 樓使用執照

用途為「百貨公司」面積分別為 4,076.3 平方公尺及 5,564 平方

公尺，至於地下 1 樓「停車場」面積 1 萬 5,632.9 平方公尺則分

別設於前揭 3個稅籍。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除地上 1樓百貨公

司其中680平方公尺於109年 7月仍按營業用稅率課徵，並自109

年 8 月起改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外，其餘則均按非

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核課系爭房屋 110 年房屋稅合計

新臺幣（下同）246 萬 4,428 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

處分機關以 110 年 7月 2日彰稅法字第 1100008766 號復查決定：

「復查駁回」。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

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訴願意旨略謂： 

(一)按「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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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立案之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

者，其供校舍或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私有房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房屋稅減半徵收：一、政府平價配

售之平民住宅……。」、「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

課徵之：……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按其房屋

現值課徵百分之二。」、「房屋空置不為使用者，應按現

值依據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課稅，……、「房屋變更使用，

其變更日期在變更月份 16 日以後者，當月份適用原稅

率，其變更日期在變更月份 15 日以前者，當月份適用變

更後稅率。」分別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彰化縣房屋稅徵收稅率自治條例第 2 條及彰化縣房屋稅

徵收細則第 4、10 條所明定。 

(二)次按「一、各類建築物地下室，僅為利用原有空間設置

機器房、抽水機、停放車輛等使用而未收取費用或未出

租或由所有權人按月分擔水電、清潔、維護費而非營業

者，均應予免徵房屋稅。二、各類建築物地下室如有供

營業、辦公或住家使用者，應按實際使用面積分別依有

關稅率課徵房屋稅。三、各類建築物地下室供停車使用，

而有按車收費或出租供停車使用者，應按非住家非營業

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四、各類建築物地下室其使用執照

如為停車場，而不作停車使用者，應按地上建築物使用

執照所載用途或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分別計課房屋

稅。」、「空置房屋，其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非住家用（包

括營業用與非營業用）者，自 75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按非

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二、房屋因曾違規

營業，受停止使用建築物處分，於停止使用期間仍應依

法課徵房屋稅。三、房屋於停止使用期間如空置未使用，

可依本部75年 11月 26日台財稅第7575088號函規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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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房屋稅。」分別為財政部66年2月26日台財稅第31250

號函、財政部 75 年 11 月 26 日台財稅第 7575088 號函及

財政部87年10月15日台財稅第871969604號函所釋示。 

(三)本件系爭建物爭執始末： 

1.訴願人前於105年 6月17日就彰化縣政府標售之坐落

彰化縣ＯＯ市ＯＯ路 00 號地下一層、地上第一及二層

樓土地及建物，總建坪約近 9,000 坪之國宅，以 3 億

4,909 萬 9999 元競標取得，屬於百貨商場使用；經彰

化縣政府於 105 年 7 月 6 日辦理點交完訖，順利由訴

願人依據所有權能取得專有所有權並依法為占有使用

收益，然仍為國宅住戶所占有。 

2.然查，就前開建物之地下一層為停車場，因建物土地

因長達近 20 年乏人標售買賣，因而由國宅住戶長年無

權占有使用，並出租國宅住戶及第三人使用多年並發

放停車證，前經彰化縣政府多年來不斷函文催請相對

人淨空返還，國宅住戶完全不予理會。彰化縣政府無

論如何催請國宅住戶淨空並返還占有，國宅住戶依然

故我、無動於衷，後經訴願人起訴國宅住戶無權占有

之不當得利並勝訴在案。前開所競標而由彰化縣政府

發布之招標公告文件【彰化縣員林國民住宅社區商業

設施標售房地投標須知】第十二、（三）規定「本社區

所附地下室為法定防空避難設備兼室內停車場使用，

地下 1 樓屬標售編號 1 號專有部分，現況暫由社區管

理委員會維護及作為停車場使用，標出後本府將函該

社區管理委員會請其公告週知，並視需要協助淨空地

下 1 樓之停車區域，簽約後相關管理維護由得標人逕

依公寓大廈管理相關規定辦理」，更清楚明白權利義務

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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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宅住戶等欲合理化其無權占有，將占有事件以抗議

並操作成政治事件，並每每與欲取回所有權之訴願人

所聘請之保全發生多次衝突、刑事犯罪事件。 

4.國宅住戶等之所有誤解、爭端、或爭執事件、或抗議

事件、或糾集群眾集結，並於臉書自救會、或 Line 群

組中討論、教唆、擅惑、鼓動，更現場阻擾、抗議、

暴力脅迫……；其中，以暴力行為拒絕返還之發生過

程如下：  

(1）106 年 2 月 2日，訴願人欲取系爭地下一樓停車場，

而遭國宅住戶等阻擾，並產生衝突。 

(2）因前述衝突，而於 106 年 2 月 3 日召開協調會，會

議中，彰化縣政府官員亦明白表示訴願人取得為專

有，國宅住戶等不斷鼓噪。 

(3）106 年 2 月 24 日訴願人欲取系爭地下一樓停車場，

而國宅住戶等阻擾，並產生衝突，此有現場衝突照

片、與錄影可證。 

(4）106 年 3 月 1日，訴願人欲取系爭地下一樓停車場，

請保全公司對國宅住戶等柔性勸導，卻遭國宅住戶

等群體糾集群眾驅離保全。 

(5）106 年 3 月 9日，訴願人欲取系爭地下一樓停車場，

以強制力進入地下一樓停車場，而遭國宅住戶等阻

擾，並爆發衝突，並且國宅住戶更以汽車衝撞保全，

造成保全緊急送醫治療，訴願人於 106 年 3月 16 日

提出妨害自由之強制罪嫌告訴，此更經媒體廣泛報

導。至今恐造成訴願人損失上千萬元之損害。 

5.如上，訴願人遭第三人之阻撓作為及彰化縣政府之不

作為而無准為訴願人變更使用執照等情，致使訴願人

至今無法使用系爭建物，然卻依法應繳納地價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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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稅捐等情，顯失公平原則。 

(四)原處分機關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39 條、第 43 

條等規定調查證據，並依據第 92 條、第 102 條、第 104

條及第 105 條之規定具體給予訴願人表示意見、或解

釋、或如前述說明辯駁之機會、或當場表示可得改善之

機會、或調查證據後查明訴願人所主張是否為真實。 

(五)又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除有依憲法規定或有授權法

律規定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權利以外，不得任意為剝

奪。然揭前櫫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訴願人所受之懲處罰

鍰，於簽令本懲處裁處書前，並未具體、實質經前揭行

政程序法規定，具體調查證據以釐清訴願人陳述，未調

查如前述有利證據或主張，且未使受處分人有機會提出

如前述之有利主張，已違反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更有侵

奪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六)且查，如前所述，上遭第三人之阻撓作為、及彰化縣政

府之不作為而無准為訴願人變更使用執照等情，致使訴

願人至今無法使用系爭建物，然卻依法應繳納地價稅、

房屋稅捐等情，顯失公平等語。 

二、答辯意旨略謂： 

(一)有關訴願人訴稱，系爭房屋遭第 3 人之阻撓作為及彰化

縣政府之不作為而無准為訴願人變更使用執照，致今無

法使用系爭建物一節，因非屬本局所職掌，訴願人宜循

相關規定向主管業務機關提出申請或查明，另訴願人陳

述系爭建物爭執始末，係為其與該系爭建物管理委員會

之私權糾紛，與本案無涉，先予陳明。 

(二)按財政部87年 10月 15日台財稅第871969604號函釋規

定：「房屋因曾違規營業，受停止使用建築物處分，於停

止使用期間仍應依法課徵房屋稅。三、房屋於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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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如空置未使用，可依本部 75 年 11 月 26 日台財稅第

7575088 號函規定課徵房屋稅。」次按財政部 75 年 11

月 26 日台財稅第 7575088 號函釋規定：「空置房屋，其

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非住家用（包括營業用與非營業用）

者，自 75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準此，房屋因故受停止使用建築物處分，於

停止使用期間如空置未使用，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

徵房屋稅，系爭房屋空置未使用之事實既屬存在，員林

分局依現行房屋稅條例及財政部函釋規定，核課系爭房

屋110年房屋稅額分別為本稅76萬0,562元、71萬8,196

元、98 萬 5,670 元，至臻明確，核無違誤。 

(三)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未予陳述意見一節，員林分局於

109 年 7 月 22 日偕同訴願人至現場勘查時，已就該房屋

使用情形變更申報事宜給予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應

無訴願人所稱，原處分未予陳述意見之情事。 

(四)訴願人不服本局補徵系爭房屋 107 年至 109 年房屋稅之

處分仍繫屬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併予陳明等語。 

   理 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

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應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連同

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復查：一、依核定稅額通知書

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 ，應於繳款書送達後，於繳

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30 日內，申請復查。」 第 38 條第 1項

規定：「納稅義務人對稅捐稽徵機關之復查決定如有不服，得

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二、次按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1項前段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

人徵收之。」第 7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

日起 30 日內檢附有關文件 ，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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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移

轉、承典時，亦同。」第 15 條規定：「(第 1 項)私有房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一、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及

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供校舍或辦公使用

之自有房屋。二、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

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三、專供祭祀用之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

教堂及寺廟。但以完成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且房屋為其所

有者為限。四、無償供政府機關公用或供軍用之房屋。五、

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

之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

除依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免徵外，不在此限。六、專供飼養禽畜之

房舍、培植農產品之溫室、稻米育苗中心作業室、人工繁殖

場、抽水機房舍；專供農民自用之燻菸房、稻穀及茶葉烘乾

機房、存放農機具倉庫及堆肥舍等房屋。七、受重大災害，

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五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

八、司法保護事業所有之房屋。九、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者。但房屋標準價格如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重

行評定時，按該重行評定時之標準價格增減程度調整之。調

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千元計算。十、農會

所有之倉庫，專供糧政機關儲存公糧，經主管機關證明者。

十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公益信託，其受託人

因該信託關係而取得之房屋，直接供辦理公益活動使用者。

(第 2 項)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房屋稅減半徵收：

一、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宅。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

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三、農會所有之自用倉庫及檢驗場，

經主管機關證明者。四、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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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以上不及五成之房屋。(第 3 項)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8

款、第 10 款、第 11 款及第 2 項規定減免房屋稅者，應由納

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當地主

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

免。」彰化縣房屋稅徵收稅率自治條例第 2條規定略以：「房

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一、供營業、私人醫院、

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之房屋，按其房屋現值課徵百分

之三。……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按其房屋現值課

徵百分之二。」彰化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4條規定略以：「房

屋空置不為使用者，應按現值依據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課

稅……。」第 10 條規定：「房屋變更使用，其變更日期在變

更月份 16 日以後者，當月份適用原稅率，其變更日期在變更

月份 15 日以前者，當月份適用變更後稅率。」 

三、末按 「一、各類建築物地下室，僅為利用原有空間設置機器

房、抽水機 、停放車輛等使用而未收取費用或未出租或由所

有權人按月分擔水電、清潔 、維護費而非營業者，均應予免

徵房屋稅。二、各類建築物地下室如有供營業、辦公或住家

使用者，應按實際使用面積分別依有關稅率課徵房屋稅。三、

各類建築物地下室供停車使用，而有按車收費或出租供停車

使用者，應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四、各類建

築物地下室其使用執照如為停車場，而不作停車使用者 ，應

按地上建築物使用執照所載用途或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分

別計課房屋稅。」、「空置房屋，其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非住

家用（包括營業用與非營業用）者，自 75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

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二、房屋因曾

違規營業，受停止使用建築物處分 ，於停止使用期間仍應依

法課徵房屋稅。三、房屋於停止使用期間如空置未使用，可

依本部75年 11月 26日台財稅第7575088號函規定課徵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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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財政部 66 年 2 月 26 日台財稅第 31250 號函、財政部

75 年 11 月 26 日台財稅第 7575088 號函釋及 87 年 10 月 15

日台財稅第 871969604 號函釋意旨可資參照。 

四、卷查，系爭房屋地下1樓使用執照用途為「超市」面積4,200.6

平方公尺，1 樓至 2 樓使用執照用途為「百貨公司」面積分

別為 4,076.3 平方公尺及 5,564 平方公尺，至於地下 1 樓「停

車場」面積 1 萬 5,632.9 平方公尺則分別設於前揭 3 個稅籍。

其中地下 1 樓「超市」部分自 106 年 7 月起、地上 1 樓「百

貨公司」部分自 105 年 8 月起（其中 680 平方公尺自 109 年

8 月起）、地上 2樓「百貨公司」部分自 105 年 8月起、地下

1 樓「停車場」部分自 107 年 2 月起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

課徵房屋稅在案，此有本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 109 年 7 月

30 日彰稅員分二字第 1090208370 號函可稽，先予敘明。 

五、按「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

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

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基、

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

定。」司法院釋字第 779 號解釋理由書足資參照。查本件訴

願人固主張訴願人至今無法使用系爭建物，然卻依法應繳納

房屋稅捐，顯失公平云云。惟依訴願人所主張之事實，尚難

認符合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所定免徵或減半徵

收房屋稅之要件，且訴願人亦未依同條第 3 項向原處分機關

申報，是基於租稅法律主義，尚無從免徵或減半徵收房屋稅。 

六、次查，房屋因曾違規營業，受停止使用建築物處分，於停止

使用期間仍應依法課徵房屋稅。房屋於停止使用期間如空置

未使用，倘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非住家用（包括營業用與非

營業用）者，自 75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

課徵房屋稅。（財政部 87 年 10 月 15 日台財稅第 87196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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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 75 年 11 月 26 日台財稅第 7575088 號函釋參照）。另參

照最高行政法院 84 年度判字第 374 號判決意旨：「……房屋

稅依房屋稅條例第 4 條規定係對所有權人徵收。至其實際上

有否實施管領占有及使用收益之行為，並非所問。……」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度簡上字第 37 號判決意旨：「……納

稅義務人與稽徵機關間所成立之稅捐債務公法關係，不得任

為變更，至於無權占有房屋之第三人是否實際受有利益，並

致納稅義務人受有損害，則應依兩者間之民事私法關係中予

以調整，納稅義務人不能主張藉租稅之公法關係，去調整其

與第三人間之私法關係。……」從而，房屋因違規受停止使

用之處分而空置未使用，或為空置房屋，或遭第三人占有而

無法使用，倘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非住家用（包括營業用與

非營業用）者，均應自 75 年 7 月 1日起一律按非住家非營業

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準此，系爭房屋空置未使用之狀態持續

中，且訴願人至今對系爭房屋未申請變更使用並經核准，自

應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故原處分機關依前揭

規定及函釋意旨，核課系爭房屋 110 年度房屋稅共計 246 萬

4,428 元，經核於法有據，復查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均應予以維持。 

七、另查 ，有關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於稅額核課前未依行政程

序法第 102 條等相關規定給予其表示意見之機會一節，查行

政程序法第 103 條第 7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

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七、相對人於提起訴

願前依法律應向行政機關聲請再審查、異議、復查、重審或

其他先行程序者。」因本件原處分係核定稅捐之處分，依稅

捐稽徵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於提起訴願前應申請復

查，故屬例外得不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之情形，是訴願人之主

張，容有誤解 。又有關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未依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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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6 條、第 39 條及第 43 條等規定調查證據一節，查系爭

房屋業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員林分局 109 年 7 月 22 日及 27 日

至現場實施勘查後，以 109 年 7 月 30 日彰稅員分二字第

1090208370號函核定系爭房屋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

屋稅在案，且嗣後訴願人亦未依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申報

變更使用，故原處分機關以原處分核課房屋稅，程序於法尚

無不合。訴願人僅泛指原處分機關未依規定調查證據，並未

提出具體事證加以佐證，其主張並不足採據。 

八、至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遭第三人占有、管理委員會違法濫

權、本府不作為而無准為變更使用執照以及系爭房屋無法使

用等節，核屬另案，尚非本件訴願程序所得審究。另訴願人

其餘主張，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       主任委員  洪榮章（請假） 

                           委員  温豐文（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坤榮 

                           委員  周兆昱 

                           委員  王育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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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黃耀南 

                           委員  黃美玲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0 月 2 5  日 

縣  長   王  惠  美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